
臺南市關廟區公所【民眾災害救助申請】作業流程表
SOP2-07-2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

民政課

社會課

隨到隨辦

社會課 ＊區公所審

核送府 2

天

＊市府申請

依該單位

作業期程。

※法令依據

1.災害防救法（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D0120014）

2.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（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D0120021）

※應備證件

1.全戶戶籍謄本 2.受災照片及證明 3.死亡或重傷診斷證明書 4.失蹤人口報案證明

※使用表格

臺南市災害勘查報表(SOP2-07-2-1)

※作業注意事項

  無

※承辦課室

社會課    電話5950002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D0120014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D0120021


1.全戶戶籍謄本 
2.受災照片及證明
3.死亡或重傷診斷證明書 
4.失蹤人口報案證明


